学校法律事务办理指南​
此办事指南依据《河北大学法律事务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校政字〔2024〕17号）整理，详细内容见此办法。
一、管理机制​
学校法律事务管理的原则是“谁主管，谁负责”，实行“统一指导、归口管理、分级负责”的工作机制。
二、授权委托​
适用场景：工作人员对外开展合同签订、诉讼等法律事务，需获校长授权。​
申请流程：填写用印申请表，提交授权委托书申请，写明被授权人、委托事项、权限及期限等。受委托人通常为校内正式人员，特殊情况经批准可为校外人员。​  
注意：严禁未经授权擅自以学校名义处理事务，受委托人需及时汇报进展。​
三、合法性审查​
审查范畴：校内规范性文件、对外签定的合同协议、重大决策等均需进行合法性审查。​
办理方式：按学校党政议事规则及相关管理办法，通过相应流程提交办理。​
四、诉讼与非诉讼法律事务​
事务接收：法律事务办公室统一接收法律文书。校内各单位收到涉及学校的法律文书，应在两个工作日内转送法律事务办公室登记。办公室负责统筹协调案件，确定承办单位。
办理流程：​
1.及时沟通：承办单位处理案件时与法律事务办公室保持沟通，重大案件提交校领导研究。​
2.证据收集：承办单位全面收集并留存证据，并留意诉讼时效。​
3.案件处理：承办单位负责办理，并定期向法律事务办公室汇报进展。​  4.案件终结：结束后，承办单位向法律事务办公室报备情况并归档相关材料。
. 5.特殊处理：重大复杂疑难案件，可外聘律师事务所或法律专家协同处理。
. 对生效法律文书，相关单位和个人应积极配合执行。
五、法律咨询​
校内各单位遇有重要法律事务需要咨询，可书面申请法律事务办公室予以解答，一般在收到相关材料后三个工作日内予以答复。一般性的法律事务咨询，可以口头形式申请法律事务办公室予以解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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